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公共事务学院
“锦天城奖学金”评选细则

上海锦天城（合肥）律师事务所为支持我院知识产权教育事业，鼓励广大师生加强知识产权理论和实务的教学及研究，在我院设立“锦天城奖学金”。根据双方签订的”设立锦天城奖学金协议书”，现制订本评选细则。
一、评选对象
1、与知识产权领域相关的在校全日制硕士研究生、全日制博士研究生、博士后；
2、从事知识产权相关领域的教学及研究工作的在校教职工。
二、评选条件
（一）热爱祖国，拥护中国共产党；
（二）遵守国家及学校的各项法律法规与规章制度；
（三）诚实守信，勤勉努力，道德品质优良；
（四）学生的相关科目学习成绩优异，或在相关科研活动中积极参与、发挥重要作用；
（五）教职工的相关教学工作表现突出，或在相关学科建设、科学研究活动中做出积极贡献；
（六）积极为我院的相关平台建设及发展建言献策、身体力行，为平台取得的突出成绩起到重要支撑作用；
（七）积极参加我院组织的相关学术活动（包括但不限于参加科研课题、文书竞赛或模拟审判等），表现优异。
三、评选办法
1、成立评委会。设主任1人，由我院主管领导担任；副主任2人，其中1人由锦天城律师事务所的人员担任，另1人由我院法硕中心负责人担任；评委若干人，分别由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和我院的相关人员担任。
2、严格按照“公开、公平、公正”的原则组织评选。
3、申报及评选流程如下：
（1）公布评选细则；
（2）符合条件的学生、教职工申报；
（3）我院法硕中心初审（资格审查）；
（4）评委会评选；
（5）公示评选结果；
（6）确定最终获奖名单。
四、评选时间
2019年10月底前。
五、资格丧失或取消
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自动丧失本奖学金的参评及获奖资格；如已颁奖，评委会有权取消其获奖资格、追缴已发奖状和奖金。
1、触犯国家法律法规，或违反校纪校规，受到刑事处罚或行政处分者；
2、对申报材料弄虚作假者。
[bookmark: _GoBack]六、附则
未尽事宜由评委会负责解释。




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公共事务学院
2019年10月8日

